
河北省沫水县人民法院
执行裁定书

(2020) 冀 0623 执 338 号之一
申请执行人:用云彪，男. 1969 年 2 月 18 ;:)生，汉族，

住沫水县王村乡杨家台村，身份证号: 1324291969021818520
被执行人:魏广生，男. 1978 年 4 月 19 日生.汉族，

住沫水县赵各庄镇蓬头村，身份证号: 13062319780419441X 。
被执行人，赵雪梅，女. 1984 年 10 月 2 日生，汉族，住

沫水县赵各三镇蓬头村，身份证号: 130623198410024447 。
被执行人:李秀华，男. 1974 年 9 月 2 日生，汉族，住

沫水县沫水镇朝阳路育才小区 48 号，身份证号:
130623197409020014 。

申请执行人周云彪与被执行人魏广生、赵雪梅、李秀华
灵问借贷纠纷一案，在宙理过程中以 (2019) 冀 0623 民初
1548 号良事裁定书查封了被执行人魏广生、赵雪梅所有的位
于沫水县雅特小区 Gß幢 1802 室的商品房一处。在执行过程
中，被执行人至今未履行 (2019) 冀 0623 民初 1548 号民事
判决书确定的法定义务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评讼法》
第二百四十匹条、二百囚十七条规定，裁定如下:

拍卖被执行人魏广生、赵雪梅所有的位于沫水县雅特小
王 GB幢 1802 室的商品房一处。

本裁定送达后即生效。

审判长

审判员

|本件与原件核对无异|
书记员尹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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